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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losure

A37

信息披露

２０１２

年株洲市云龙发展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摘要

声明及提示

一、发行人声明

发行人董事会已批准本期债券募集说明书及其摘要，发行人全体董事承诺其中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二、发行人相关负责人声明

发行人负责人和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保证本期债券募集说明书及其摘要中财务报告真实、准确、

完整。

三、主承销商勤勉尽职声明

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企业债券管理条例》

及《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推进企业债券市场发展、简化发行核准程序有关事项的通知》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有关要求，对本

期债券发行材料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进行了充分核查，确认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四、投资提示

凡欲认购本期债券的投资者，请认真阅读本募集说明书摘要及其有关的信息披露文件，并进行独立投资判断。 主管部

门对本期债券发行所作出的任何决定，均不表明其对债券风险做出实质性判断。

凡认购、受让并持有本期债券的投资者，均视同自愿接受本募集说明书摘要对本期债券各项权利义务的约定。

凡认购、受让并持有本期债券的投资者，均视为同意本期债券《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接受《债权代理协议》之权利及

义务安排。

债券依法发行后，发行人经营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投资者自行负责。

五、其他重大事项或风险提示

除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外，发行人没有委托或授权任何其他人或实体提供未在本募集说明书摘要中列明的信息和对本

募集说明书摘要作任何说明。

投资者若对募集说明书及其摘要存在任何疑问，应咨询自己的证券经纪人、律师、专业会计师或其他专业顾问。

六、本期债券基本要素

１

、债券名称：

２０１２

年株洲市云龙发展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债券（简称“

１２

株云龙债”）。

２

、发行总额：人民币

１０

亿元。

３

、债券期限：

７

年期，采用提前偿还本金方式，自债券发行后第

３

至

７

年末，分别按照债券发行总额

２０％

、

２０％

、

２０％

、

２０％

和

２０％

的比例偿还债券本金。

４

、债券利率：本期债券采用固定利率，存续期限内票面利率为

Ｓｈｉｂｏｒ

基准利率加上基本利差，基本利差的区间为

２．１０％－

３．１０％

，即簿记建档的区间为

６．５０％－７．５０％

（

Ｓｈｉｂｏｒ

基准利率为《

２０１２

年株洲市云龙发展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债券申购

区间与投资者申购提示性说明》公告日前五个工作日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在上海银行间同业拆放利率网（

ｗｗｗ．ｓｈｉｂｏｒ．

ｏｒｇ

）上公布的一年期

Ｓｈｉｂｏｒ

（

１Ｙ

）利率的算术平均数

４．４０％

，基准利率保留两位小数，第三位小数四舍五入），本期债券最终基

本利差和最终票面利率将根据簿记建档结果，由发行人与主承销商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协商一致确定，并报国家有关主管部

门备案，在本期债券存续期限内固定不变。 本期债券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

５

、还本付息方式：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逾期不另计息。 每年付息一次，在债券存续期的第

３

、

４

、

５

、

６

、

７

年年末分

别按照债券发行总额

２０％

、

２０％

、

２０％

、

２０％

和

２０％

的比例偿还债券本金， 最后

５

年每年的应付利息随当年兑付的本金部分一

起支付。 每次还本时按债权登记日日终在债券登记托管机构托管名册上登记的各债券持有人所持债券面值占当年债券存

续余额的比例进行分配（每名债券持有人所受偿的本金金额计算取位到人民币分位，小于分的金额忽略不计）。每年付息时

按债权登记日日终在债券登记托管机构托管名册上登记的各债券持有人所持债券面值所应获利息进行支付。 年度付息款

项自付息日起不另计利息，本金自兑付日起不另计利息。

６

、发行方式：本期债券以簿记建档、集中配售的方式，通过承销团成员设置的发行网点向境内机构投资者（国家法律、

法规另有规定除外）公开发行。

７

、债券形式：本期债券采用实名制记账式。

８

、发行范围及对象：本期债券通过承销团成员设置的发行网点向境内机构投资者（国家法律、法规另有规定除外）公开

发行。

９

、担保情况：本期债券无担保。

１０

、信用级别：经鹏元资信评估有限公司综合评定，发行人的主体信用等级为

ＡＡ

，本期债券的信用等级为

ＡＡ

。

１１

、上市或交易流通安排：本期债券发行结束后

１

个月内，发行人将申请在银行间市场和上海证券交易所市场，以及其

他交易流通市场上市或交易流通。

１２

、税务提示：本期债券利息收入所得税按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释 义

在本募集说明书摘要中，除非文中另有所指，下列词汇具有以下含义：

发行人

／

云龙发展

／

云龙发展集团

／

公司：指株洲市云龙发展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本期债券：指发行人发行的总额为人民币

１０

亿元的

２０１２

年株洲市云龙发展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本次发行：指本期债券的发行。

募集说明书：指发行人根据有关法律、法规为发行本期债券而制作的《

２０１２

年株洲市云龙发展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

募集说明书摘要：指发行人根据有关法律、法规为发行本期债券而制作的《

２０１２

年株洲市云龙发展投资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摘要》。

申购区间与投资者申购提示性说明：指簿记管理人为本次发行而制作的《

２０１２

年株洲市云龙发展投资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公司债券申购区间与投资者申购提示性说明》

簿记建档：指由发行人与簿记管理人确定本期债券的票面利率簿记建档区间，投资者直接向簿记管理人发出申购订

单，簿记管理人负责记录申购订单，最终由发行人与簿记管理人根据申购情况确定本期债券的最终发行利率的过程。

国家发改委：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株洲市发改委：指株洲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中央国债登记公司：指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上交所：指上海证券交易所。

主承销商、簿记管理人：指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承销团：指主承销商为本次发行组织的，由主承销商和分销商组成的承销团。

承销团公开发行：指通过承销团成员设置的发行网点面向境内机构投资者（国家法律、法规另有规定除外）公开发行的

发行方式。

发行文件：在本期债券的发行过程中必需的文件、材料或其他资料及其所有修改和补充文件（包括但不限于募集说明

书）。

余额包销：指承销团成员按照承销团协议所规定的承销义务销售本期债券，并承担相应的发行风险，即在规定的发行

期限内将各自未售出的本期债券全部自行购入，并按时、足额划拨本期债券各自承销份额对应的款项。

债权代理人

／

监管银行

／

浦发银行长沙分行：指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分行。

债券持有人：指持有

２０１２

年株洲市云龙发展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债券的投资者。

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指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不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省

的法定节假日和

／

或休息日）。

工作日：指在北京市的商业银行的对公营业日（不包含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

元：指人民币元。

第一条 债券发行依据

本期债券业经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改财金［

２０１２

］

３４７１

号文件批准公开发行。

第二条 本次债券发行的有关机构

一、发行人：株洲市云龙发展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住 所：湖南省株洲市石峰区云龙示范区云龙路

８８

号

法定代表人：谭跃飞

联 系 人：周国平、刘玥瓖、冯水英、欧阳姣

联系地址：湖南省株洲市石峰区云龙示范区云龙路

８８

号

联系电话：

０７３１－２８６８９６４７

、

２８６８９６６７

传 真：

０７３１－２８６８９６４７

邮政编码：

４１２００６

二、承销团

（一）主承销商、簿记管理人：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 所：北京市朝阳区安立路

６６

号

４

号楼

法定代表人：王常青

联 系 人：黄凌、谢常刚、余雷、修佰祎、

耿华、张春晖、赵业、张全、杨莹

联系地址：北京市东城区朝内大街

１８８

号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８５１３０６５８

传 真：

０１０－６５１８５２３３

邮政编码：

１０００１０

（二）分销商

１

、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 所：乌鲁木齐文艺路

２３３

号宏源大厦

法定代表人：冯戎

联 系 人：詹茂军、王慧晶

联系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１９

号宏源证券大厦

５

楼固定收益总部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８８０８５１２８

、

０１０－８８０８５９９５

传 真：

０１０－８８０８５１２９

邮政编码：

１０００３３

２

、长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住 所：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

６００８

号特区报业大厦

１６－１７

层

法定代表人：黄耀华

联 系 人：李学、宋旭育

联系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

６００８

号特区报业大厦东区

１６

层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８８３６６０６０－８８６０

、

０７５５－８３５１６２２３

传 真：

０７５５－８３５１６２１３

邮政编码：

５１８０３４

３

、航天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住 所：上海市曹杨路

４３０

号

法定代表人：詹毅超

联 系 人：李凯

联系地址：上海市曹杨路

４３０

号

４２２

室

联系电话：

０２１－６２４４８０６３

传 真：

０２１－６２４４６５５６

邮政编码：

２０００６３

三、托管人：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住 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１０

号

法定代表人：刘成相

联 系 人：李杨、田鹏

联系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１０

号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８８１７０７３５

、

０１０－８８１７０７３８

传 真：

０１０－６６０６１８７５

邮政编码：

１０００３３

四、审计机构：中磊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住 所：北京市丰台桥南科学城星火路

１

号昌宁大厦

８

层

法定代表人：谢泽敏

联 系 人：胡蜜

联系地址：北京市丰台桥南科学城星火路

１

号昌宁大厦

８

层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５１１２０３７１

传 真：

０１０－５１１２０３７０

邮政编码：

１０００７０

五、信用评级机构：鹏元资信评估有限公司

住 所：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

７００８

号阳光高尔夫大厦

３

楼

法定代表人：刘思源

联 系 人：贺亮明

联系地址：深圳市深南大道

７００８

号阳光高尔夫大厦

３

楼

联系电话：

０７５５－８２８７２２４２

传 真：

０７５５－８２８７２３３８

邮政编码：

５１８０４０

六、发行人律师：湖南天舒律师事务所

住 所：湖南省株洲市天元区长江北路耀华大厦

Ａ

座

７

楼

负 责 人：龙益斌

经办律师：黄宗和、朱建青

联系地址：湖南省株洲市天元区长江北路耀华大厦

Ａ

座

７

楼

联系电话：

０７３１－２８８１８８６０

传 真：

０７３１－２８８１８８６１

邮政编码：

４１２００７

七、债权代理人

／

监管人：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分行

营业场所：湖南省长沙市芙蓉中路

４７８

号运达国际广场

９

楼

负 责 人：李荣军

联 系 人：鲁婧

联系地址：长沙市芙蓉路

４７８

号运达喜来登写字楼

９

楼

联系电话：

０７３１－８２８３１６２２

传 真：

０７３１－８２８３１６７９

邮政编码：

４１０００５

第三条 发行概要

一、发行人：株洲市云龙发展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二、债券名称：

２０１２

年株洲市云龙发展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债券（简称“

１２

株云龙债”）。

三、发行总额：人民币

１０

亿元。

四、债券期限：

７

年期，采用提前偿还本金方式，自债券发行后第

３

至

７

年末，分别按照债券发行总额

２０％

、

２０％

、

２０％

、

２０％

和

２０％

的比例偿还债券本金。

五、债券利率：本期债券采用固定利率，存续期限内票面利率为

Ｓｈｉｂｏｒ

基准利率加上基本利差，基本利差的区间为

２．１０％

－３．１０％

，即簿记建档的区间为

６．５０％－７．５０％

（

Ｓｈｉｂｏｒ

基准利率为《

２０１２

年株洲市云龙发展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债券申

购区间与投资者申购提示性说明》公告日前五个工作日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在上海银行间同业拆放利率网（

ｗｗｗ．

ｓｈｉｂｏｒ．ｏｒｇ

）上公布的一年期

Ｓｈｉｂｏｒ

（

１Ｙ

）利率的算术平均数

４．４０％

，基准利率保留两位小数，第三位小数四舍五入），本期债券

最终基本利差和最终票面利率将根据簿记建档结果，由发行人与主承销商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协商一致确定，并报国家有关

主管部门备案，在本期债券存续期限内固定不变。 本期债券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

六、发行方式：本期债券以簿记建档、集中配售的方式，通过承销团成员设置的发行网点向境内机构投资者（国家法律、

法规另有规定除外）公开发行。

七、发行范围及对象：本期债券通过承销团成员设置的发行网点向境内机构投资者（国家法律、法规另有规定除外）公

开发行。

八、发行价格：本期债券面值

１００

元，平价发行，以

１

，

０００

元为一个认购单位，认购金额必须是

１

，

０００

元的整数倍且不少于

１

，

０００

元。

九、债券形式：本期债券采用实名制记账式。

十、发行首日：本期债券发行期限的第

１

日，即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１９

日。

十一、簿记建档日：本期债券的簿记建档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１６

日。

十二、发行期限：本期债券的发行期限为

３

个工作日，自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１９

日起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１

日止。

十三、起息日：自发行首日开始计息，本期债券存续期限内每年的

１１

月

１９

日为该计息年度的起息日。

十四、计息期限：本期债券的计息期限自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１９

日起至

２０１９

年

１１

月

１８

日止。

十五、还本付息方式：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逾期不另计息。每年付息一次，在债券存续期的第

３

、

４

、

５

、

６

、

７

年年末

分别按照债券发行总额

２０％

、

２０％

、

２０％

、

２０％

和

２０％

的比例偿还债券本金， 最后

５

年每年的应付利息随当年兑付的本金部分

一起支付。 每次还本时按债权登记日日终在债券登记托管机构托管名册上登记的各债券持有人所持债券面值占当年债券

存续余额的比例进行分配（每名债券持有人所受偿的本金金额计算取位到人民币分位，小于分的金额忽略不计）。每年付息

时按债权登记日日终在债券登记托管机构托管名册上登记的各债券持有人所持债券面值所应获利息进行支付。 年度付息

款项自付息日起不另计利息，本金自兑付日起不另计利息。

十六、付息日：本期债券的付息日为

２０１３

年至

２０１９

年每年的

１１

月

１９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１

个工作日）。

十七、兑付日：

２０１５

年至

２０１９

年每年的

１１

月

１９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１

个工作日）。

十八、本息兑付方式：通过本期债券托管人和其他有关机构办理。

十九、承销方式：承销团余额包销。

二十、承销团成员：主承销商为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分销商为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长城证券有限责任公

司、航天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二十一、担保情况：本期债券无担保。

二十二、信用级别：经鹏元资信评估有限公司综合评定，发行人主体信用等级为

ＡＡ

，本期债券的信用等级为

ＡＡ

。

二十三、上市或交易流通安排：本期债券发行结束后

１

个月内，发行人将申请在银行间市场和上海证券交易所市场，以

及其他交易流通市场上市或交易流通。

二十四、税务提示：本期债券利息收入所得税按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第四条 承销方式

本期债券由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分销商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长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和航天证

券有限责任公司组成的承销团，以承销团余额包销的方式承销。

第五条 认购与托管

一、本期债券采用实名制记账式发行，采用簿记建档、集中配售的方式，通过承销团成员设置的发行网点向中国境内机

构（国家法律、法规禁止购买者除外）公开发行。 投资者参与本期债券的簿记、配售的具体办法和要求已在主承销商公告的

《

２０１２

年株洲市云龙发展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债券申购区间与投资者申购提示性说明》中规定。

二、境内法人凭加盖其公章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副本）或其他法人资格证明复印件、经办人身份证及授权委托书认购

本期债券；境内非法人机构凭加盖其公章的有效证明复印件、经办人身份证及授权委托书认购本期债券。 如法律法规对本

条所述另有规定，按照相关规定执行。

三、本期债券由中央国债登记公司登记托管，具体手续按中央国债登记公司的《实名制记账式企业债券登记和托管业

务规则》的要求办理。 该规则可在中国债券信息网（

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ｂｏｎｄ．ｃｏｍ．ｃｎ

）查阅或在本期债券承销团成员设置的发行网点

索取。

四、投资者办理认购手续时，不须缴纳任何附加费用；在办理登记和托管手续时，须遵循债券托管机构的有关规定。

五、本期债券发行结束后，投资者可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进行债券的转让和质押。

第六条 债券发行网点

本期债券通过承销团成员设置的发行网点向境内机构投资者公开发行的部分，具体发行网点见附表一。

第七条 认购人承诺

购买本期债券的投资者（包括本期债券的初始购买人和二级市场的购买人，下同）被视为做出以下承诺：

一、接受本募集说明书摘要对本期债券项下权利义务的所有规定并受其约束；

二、本期债券的发行人依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发生合法变更，在经有关主管部门批准后并依法就该等变更进行信

息披露时，投资者同意并接受这种变更；

三、本期债券发行结束后，发行人将申请本期债券在经批准的证券交易场所上市或交易流通，并由主承销商代为办理

相关手续，投资者同意并接受这种安排；

四、在本期债券的存续期限内，若发行人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将其在本期债券项下的债务转让给新债务人承继时，则在

下列各项条件全部满足的前提下，投资者（包括本期债券的初始购买人以及二级市场的购买人）在此不可撤销地事先同意

并接受该等债务转让：

（一）本期债券发行与上市（如已上市交易）的批准部门对本期债券项下的债务转让无异议；

（二）就新债务人承继本期债券项下的债务，有资格的评级机构对本期债券出具不次于原债券信用级别的评级报告；

（三）原债务人与新债务人取得必要的内部授权后正式签署债务转让承继协议，新债务人承诺将按照本期债券原定条

款和条件履行债务；

（四）原债务人与新债务人按照有关主管部门的要求就债务转让承继进行充分的信息披露。

五、投资者认购本期债券即被视为接受本期债券《

２０１２

年株洲市云龙发展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债券债权代理

协议》、《

２０１２

年株洲市云龙发展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

２０１２

年株洲市云龙发展投资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托管协议》之权利及义务安排。

六、本期债券的债权代理人

／

监管人依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发生合法变更，并依法就该等变更进行信息披露时，投

资者同意并接受这种变更。

七、对于债券持有人会议依据《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规定作出的有效决议，所有投资者（包括所有出席会议、未出席会

议、反对决议或放弃投票权，以及在相关决议通过后受让本期债券的投资者）均接受该决议。

第八条 债券本息兑付方法

一、利息的支付

（一）本期债券在存续期内每年付息

１

次，最后五年每年的应付利息随当年兑付的本金部分一起支付。 本期债券的付息

日为

２０１３

年至

２０１９

年每年的

１１

月

１９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１

个工作日）。

（二）本期债券利息的支付通过证券登记机构和其他有关机构办理。 利息支付的具体事项将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由发

行人在相关媒体上发布的付息公告中加以说明。

（三）根据国家税收法律、法规，投资者投资本期债券应缴纳的有关税金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二、本金的兑付

（一）本期债券从第三年起，每年兑付投资者本期债券发行总规模

２０％

的本金，即本期债券兑付日为

２０１５

年至

２０１９

年每

年的

１１

月

１９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１

个工作日）。

（二）未上市债券本金的兑付由债券托管人办理；已上市或交易流通债券本金的兑付通过登记机构和有关机构办理。

本金兑付的具体事项将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由发行人在相关媒体上发布的兑付公告中加以说明。

第九条 发行人基本情况

一、发行人概况

公司名称：株洲市云龙发展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住 所：湖南省株洲市石峰区云龙示范区云龙路

８８

号

法定代表人：谭跃飞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５

亿元

联 系 人：周国平、刘玥瓖、冯水英、欧阳姣

联系地址：湖南省株洲市石峰区云龙示范区云龙路

８８

号

联系电话：

０７３１－２８６８９６４７

、

２８６８９６６７

传 真：

０７３１－２８６８９６４７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株洲市云龙发展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龙发展”、“发行人”、“公司”）是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实行独立核

算，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国有独资公司。 公司经营范围为云龙示范区城市基础设施的投资、开发建设和经营；云龙示范区

土地整理和开发；经营云龙示范区内的国有资产及其他相关业务。 作为株洲云龙示范区内唯一的城市开发和运营、国有资

产经营管理的国有独资企业，公司成立以来，依托自身优势，并通过金融服务等资本运作手段，累计完成基础设施和产业开

发的各类投资

４１

亿元，对株洲云龙示范区的“两型社会”建设以及示范区建设的良性循环和滚动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云龙发展资产总额为

９１．１１

亿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总额为

５７．２９

亿元。

２００９

年度、

２０１０

年

度及

２０１１

年度，发行人分别实现营业收入总额

０．２２

亿元、

２．８１

亿元、

２．８６

亿元；分别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１．１２

亿

元、

２．０７

亿元、

１．６２

亿元。

二、发行人历史沿革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８

日，经株洲市人民政府批准，根据株洲市人民政府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２３

日下发的《关于成立株洲云龙投资控股有限

责任公司的通知》（株政函［

２００９

］

７９

号），株洲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确定成立株洲云龙新城投资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金

５０

，

０００

万元，首期实收资本为人民币壹亿元整。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根据株洲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组建株洲市云龙发展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

司相关事项的批复》（株国资产权［

２００９

］

５２

号）文件，以株洲云龙新城投资有限公司为母公司组建成立株洲市云龙发展投资

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２４

日，公司实收资本变更为人民币贰亿元整；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３

日，公司实收资本变更为人民币伍

亿元整，全部为国有独资。

三、股东情况和实际控制人

发行人为国有独资公司，股东为株洲市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持股比例为

１００％

。

截至本募集说明书摘要签署日，株洲市国资委持有发行人的上述股权不存在被质押或冻结及其他权利受限的情况。

四、公司治理和组织结构

（一）公司治理机制

发行人由株洲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履行出资人职责，并根据《株洲市云龙发展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

司章程》设立了董事会、监事会和公司管理层，形成决策、监督和执行相分离的管理体系。

１

、董事会

董事会是公司经营管理的最高决策机构，其成员由出资人委派或更换。 董事长由出资人委派或更换，可兼任公司总经

理。 董事会每届任期为三年。

董事会行使以下职权：（

１

）执行出资人的决定，并向出资人报告工作；（

２

）拟定公司章程修改方案；（

３

）决定公司投资方

案和经营计划；（

４

）制定公司的年度财务预算方案、决算方案；（

５

）制定公司的利润分配方案和弥补亏损方案；（

６

）制定公司增

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的方案，以及发行公司债券的方案；（

７

）制定公司合并、分立、解散或者变更公司形式的方案；（

８

）决定

公司内部管理机构的设置；（

９

）决定聘任或解聘公司总经理及其薪酬事项；根据总经理提名，决定聘任或解聘公司副总经

理、财务负责人及其薪酬事项；（

１０

）批准公司员工薪酬方案；（

１１

）制定公司的基本管理制度。

２

、监事会

发行人设监事会，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得兼任监事。

监事会行使下列职权：（

１

）检查公司的财务；（

２

）对董事、总经理执行公司职务时违反法律、法规或者公司章程的行为进

行监督；（

３

）当董事和总经理的行为损害公司的利益时，要求董事和总经理予以纠正；（

４

）向出资人作监事会工作报告；（

５

）提

议召开临时董事会。

监事列席董事会会议。

３

、高级管理人员

发行人实行董事会领导下的总经理负责制。总经理由董事长提名，经董事会讨论通过，由董事会聘任或者解聘。总经理

对董事会负责。

总经理行使以下职权：（

１

）组织实施董事会的决议和决定，并将实施情况向董事会作出报告；（

２

）主持公司的经营管理

工作；（

３

）组织实施公司年度经营计划和投资方案；（

４

）负责提出公司的中、长期发展规划、年度经营计划、年度财务预决算

方案、红利分配和弥补亏损方案；（

５

）拟订公司内部管理机构设置方案；（

６

）拟订公司基本管理制度；（

７

）提请聘任或者解聘公

司副经理、财务负责人；（

８

）聘任或者解聘高级管理人员（董事会聘任或者解聘的除外）；（

９

）董事会授予的其他职权。

总经理列席董事会会议。

（二）公司组织结构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下设董事会办公室、审计合约办公室、综合管理部、投融资财务部和资产运营部

５

个部门，拥

有

６

家全资子公司分别为株洲市华强云峰湖片区建设开发有限公司、株洲市云龙基础设施投资开发有限公司、株洲市云龙

发展投资控股集团置业有限公司、株洲市云龙科技园区建设开发有限公司、株洲市云龙新城建设有限公司和湖南云龙酒业

有限公司；

２

家控股子公司分别为湖南东方稀土光能有限公司和株洲市云龙管线资源经营有限公司，其组织结构如下图：

五、主要子公司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发行人拥有

６

家全资子公司，

２

家控股子公司，具体情况参见下表：

单位：万元

序号 企业名称 持股比例 注册资本

１

株洲市华强云峰湖片区建设开发有限公司

１００％ ３

，

０００

２

株洲市云龙基础设施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１００％ １００

３

株洲市云龙发展投资控股集团置业有限公司

１００％ １００

４

株洲市云龙科技园区建设开发有限公司

１００％ ８００

５

株洲市云龙新城建设有限公司

１００％ ２００

６

湖南云龙酒业有限公司

１００％ １００

７

湖南东方稀土光能有限公司

６５％ １０００

８

株洲市云龙管线资源经营有限公司

５１％ １００

（一）株洲市华强云峰湖片区建设开发有限公司

株洲市华强云峰湖片区建设开发有限公司系为发行人下属全资子公司，成立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７

日，注册资本为

３０００

万元

人民币。公司经营范围为云龙示范区内华强文化科技产业基地项目、云峰湖周边范围内项目的投资、开发建设和经营、土地

整理综合开发、资产管理和经营，土地运营模式根据项目发展情况以土地出让模式为主，同时也考虑采用合作模式整合资

源进行项目开发。

截至

２０１１

年底，该公司资产总额为

２５８

，

７７８．５７

万元，总负债为

７８

，

７１９．１２

万元，所有者权益

１８０

，

０５９．４６

万元。

２０１１

年度，该

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２９．５０

万元，净利润为

－１４１７．５６

万元。

（二）株洲市云龙基础设施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株洲市云龙基础设施投资开发有限公司系为云龙发展集团的全资子公司，成立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７

日，注册资本为

１００

万元

人民币。 公司经营范围为道路广场等基础设施的投资开发、项目建设管理、建设施工、资产经营、项目代建及技术咨询等。

截至

２０１１

年底，该公司资产总额为

３０

，

５２８．６０

万元，总负债为

３０

，

４２８．６０

万元，所有者权益

１００．００

万元。

２０１１

年度，因项目

尚处于前期开发和投资阶段，该公司暂无营业收入及净利润。

（三）株洲市云龙发展投资控股集团置业有限公司

株洲市云龙发展投资控股集团置业有限公司系为云龙发展集团全资子公司，成立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注册资本为

１００

万元人民币。 公司经营范围主要为房地产开发与经营。

截至

２０１１

年底，该公司资产总额为

２７

，

０９６．１５

万元，总负债为

２６

，

３３８．６１

万元，所有者权益

７５７．５４

万元。

２０１１

年度，因项目

尚处于前期开发和投资阶段，该公司暂无营业收入，净利润为

－１４．２６

万元。

（四）株洲市云龙科技园区建设开发有限公司

株洲市云龙科技园区建设开发有限公司系为云龙发展集团全资子公司，成立于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１４

日，注册资本为

８００

万元人

民币。主要负责云龙示范区内工业园、产业园的综合开发建设等。通过园区建设，使云龙示范区成为现代科技与服务产业大

型集聚区、区域产业升级引领区以及资金人才高密度汇聚区。

截至

２０１１

年底，该公司资产总额为

７９８．９４

万元，总负债为

４６．５６

万元，所有者权益

７５２．３８

万元。

２０１１

年度，因项目尚处于前

期开发和投资阶段，该公司暂无营业收入，净利润为

－４２．７６

万元。

（五）株洲市云龙新城建设有限公司

株洲市云龙新城建设有限公司系为云龙发展集团全资子公司，成立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注册资本为

２００

万元人民币。公

司经营范围为云龙示范区范围内基础设施及其他配套设施的施工及资产经营；园林绿化工程，景观工程；建筑物亮化，道路

景观照明，景观照明；商业照明；工业与民用建筑施工；水电安装；建设材料；水暖器材销售等。

成立以来，云龙新城公司围绕磐龙生态社区项目、兴隆山村项目和高福村项目三大项目开展建设经营活动，主要包括

对相关项目的拆迁、房屋建设和前期物业管理的介入。

２０１１

年，公司累计完成计量施工产值

２９６２

万元，实现了主营业务利润

２１７

万元。

截至

２０１１

年底，该公司资产总额为

７０１．４６

万元，总负债为

５０３．２４

万元，所有者权益

１９８．２２

万元。

２０１１

年度，该公司实现营

业收入

２

，

９０１．３０

万元，净利润

３２．１８

万元。

（六）湖南云龙酒业有限公司

湖南云龙酒业有限公司系为云龙发展集团全资子公司，成立于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２６

日，注册资本为

２００

万元人民币。 公司经营

范围为酒、饮品、食品、香烟零售等，是株洲市目前最大的国有专业酒类饮品销售企业。

云龙酒业伴随着国家“两型”社会综合配套改革示范区—株洲云龙示范区的成立而诞生，坚持“为特区改革鼓劲，为云

龙发展加油”的理念，以改革的精神发展传统产业，以负责的态度打造高端白酒。目前公司已与贵州仁怀茅台镇第二大白酒

生产企业—国台酒业集团合作开发“云龙仙”牌酱香型系列高档白酒，并已成为株洲云龙示范区和市内部分单位的公务接

待指定用酒。

截至

２０１１

年底，该公司资产总额为

４４０．９８

万元，总负债为

１９８．６３

万元，所有者权益

２４２．３５

万元。

２０１１

年度，该公司实现营

业收入

２４５．５０

万元，净利润为

２３．６２

万元。

（七）湖南东方稀土光能有限公司

湖南东方稀土光能有限公司系为云龙发展集团控股子公司，成立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４

日，注册资本为

１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公司

经营范围为光电系列产品、节能照明系列产品、太阳能光伏系列的开发、生产、销售与安装。

公司专门从事单颗大功率集成

ＬＥＤ

系列照明产品，超高照明度高功率因数节能照明系列产品，太阳能光伏系列产品的

开发，生产，销售以及其配套工程的高新技术产业。 公司拥有国内最顶尖的高新技术，拥有多项发明专利和实用新型专利。

截至

２０１１

年底，该公司资产总额为

１

，

３８６．３２

万元，总负债为

９５４．０３

万元，所有者权益

４３２．２８

万元。

２０１１

年度，因厂房建设

和设备采购及安装，该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４９３．７１

万元，净利润为

－２６６．１０

万元。

（八）株洲市云龙管线资源经营有限公司

株洲市云龙管线资源经营有限公司系为云龙发展集团控股子公司，成立于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２０

日，注册资本为

１００

万元人民

币。 主营业务是各类管道、管线的建设、迁改、开发与经营以及建筑智能化光电缆线敷设，属于其他建筑业。

截至

２０１１

年底，该公司资产总额为

１１５．３２

万元，总负债为

５６．８７

万元，所有者权益

５８．４５

万元。

２０１１

年度，因项目尚处于前

期开发和投资阶段，该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６３．２３

万元，净利润为

－３６．０２

万元。

六、发行人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情况

（一）公司董事会成员、监事会成员及高级管理人员名单

董事会成员

序号 姓名 职务 性别 出生年份

１

谭跃飞

董事长

男

１９６８

总经理

２

罗 广

董事

男

１９７３

副总经理

３

陈文元 董事 男

１９６８

４

李 浩 董事 男

１９６９

５

刘一卫 董事 男

１９７０

６

王海明 董事 男

１９６５

７

文 毅 董事 男

１９６９

８

徐江琪 董事 男

１９６８

监事会成员

序号 姓名 职务 性别 出生年份

１

黄 杰 监事会主席 男

１９６３

２

刘秀云 监事 男

１９７５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序号 姓名 职务 性别 出生年份

１

谭跃飞 具体情况参见董事会成员部分内容

２

罗 广 具体情况参见董事会成员部分内容

３

郭若波 副总经理 男

１９６６

４

刘政凯 副总经理 男

１９７３

５

周国平

工会主席

男

１９７２

资产运营部经理

（二）董事会成员简介：

１

、谭跃飞，男，

１９６８

年生，硕士学位，高级工程师，历任株洲市市政工程总公司沥青厂厂长；株洲市建设委员会科长；株

洲市建委城建投资开发公司总经理；株洲市城市建设投资经营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兼财务总监；株洲云龙示范区党工委委

员、管委会副主任；中共株洲市荷塘区委副书记；现任株洲市云龙发展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

２

、罗广，男，

１９７３

年生，本科学历，高级经济师，历任房产局财务科出纳、主管会计；房产局河西分局财务科长；房产局财

务科副科长；房产局会计核算中心主任、党支部书记；株洲市白蚁防治管理办公室主任；株洲云龙新城投资有限公司资产运

营部负责人；现任株洲市云龙发展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副总经理、党总支书记。

３

、陈文元，男，

１９６８

年生，本科学历，助理工程师，历任株洲市国土管理局干部；株洲市国土管理局用地科副主任科员；

株洲市国土管理局天元分局副局长；株洲市国土资源局开发区分局局长；株洲市国土资源局芦淞分局局长；株洲市国土资

源局政策法规科科长；株洲市国土资源局综合规划科科长；株洲云龙示范区管委会国土建设部部长；现任株洲市云龙发展

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

４

、李浩，男，

１９６９

年生，学士学位，历任株洲市南区计经委干部；株洲市南区招商局干部；株洲市芦淞区乡镇企业局副局

长；株洲市芦淞区招商局副局长、局长；株洲市高新区董家塅高科技工业园副主任；株洲云龙示范区管委会副主任招商合作

部部长；现任株洲市云龙发展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

５

、刘一卫，男，

１９７０

年生，硕士学位，高级会计师，历任株洲市财政局国库科副科长、主任科员；株洲市财政局信息管理

科科长；株洲云龙示范区管委会财政金融部部长；现任株洲市云龙发展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

６

、王海明，男，

１９６５

年生，本科学历，助理会计师，历任株洲市环卫处副主任；株洲市清洁服务总公司南区分公司经理；

株洲市环卫处副主任、主任；株洲市荷塘区城管局党委副书记、局长；株洲市荷塘区茨菇塘街道党工委书记；株洲云龙示范

区管委会社会事业部部长；现任株洲市云龙发展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

７

、文毅，男，

１９６９

年生，工程硕士，历任攸县桃水镇团委书记；共青团攸县县委干部；攸县人事局干部；共青团攸县县委

副书记；攸县县委组织部组织组组长、副科级组织员；攸县网岭镇党委副书记、镇长；攸县大同桥镇党委书记、县委委员；株

洲市委党校（行政学院）行政财务处处长；株洲云龙示范区党工委党务工作部部长；现任株洲市云龙发展投资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董事。

８

、徐江琪，男，

１９６８

年生，本科学历，助理统计师，历任株洲市发展计划委员会国民经济综合科副科长；株洲市发展计划

委员会国民经济综合科副科长、科长；株洲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展规划与法规科科长兼经济体制综合改革科科长；株洲

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金融贸易科科长兼市重大项目前期办公室主任；株洲云龙示范区管委会发展规划部部长；现任株

洲市云龙发展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

（三）监事会成员简介：

１

、黄杰，男，

１９６３

年生，学士学位，助理工程师；历任株洲市轮胎厂技术干部、双模车间副主任；株洲市经委干部；株洲市

经委办公室副主任、主任；市经委主任助理；株洲市经委党组成员、副主任；株洲市发改委党组副书记、副主任；株洲市政府

副秘书长、市政府办党组成员，市信访局党组书记、局长；株洲云龙示范区党工委委员、副主任；株洲云龙示范区党工委副书

记、管委会副主任；现任株洲市云龙发展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监事会主席。

２

、刘秀云，男，

１９７５

年生，学士学位，助理经济师，历任株洲冶炼厂劳资处劳动工资管理室副主任；株洲市发展计划委员

会综合科干部、副主任；株洲市政府办综合调研室主任科员、主任；株洲云龙示范区管委会综合管理部部长；现任株洲市云

龙发展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监事。

（四）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简介：

１

、谭跃飞，男，董事长，总经理，简历见（一）董事会成员情况简介。

２

、罗广，男，董事、副总经理，简历见（一）董事会成员情况简介。

３

、郭若波，男，

１９６６

年生，本科学历，历任株洲市原北区政府、石峰区政府秘书、计生专干、副科级组织员、计生局局长、

政协办公室主任、宣传部副部长；石峰区云田乡党委书记；云龙示范区学林办事处党工委书记；现任株洲市云龙发展投资控

股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４

、刘政凯，男，

１９７３

年生，本科学历，曾在茶陵县农业局、茶陵县委办公室、茶陵县招商局、对外贸易总公司、石峰区委办

公室以及云龙示范区云田镇（石峰区云田乡）工作；现任株洲市云龙发展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５

、周国平，男，

１９７２

年生，本科学历，政工师，历任株洲冶炼厂（现株洲冶炼集团有限公司）机械助理工程师、副班长、团

支部书记；株冶集团公司党委宣传部新闻宣传兼理论教育干事；《中国有色金属报》特约记者；株洲市城市建设投资经营有

限公司（现株洲市城发集团）综合部部长助理、纪检干事、企划经营部部长；株洲云龙新城投资有限公司综合管理部负责人；

湖南云龙酒业有限公司董事长；株洲市华强云峰湖片区建设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云龙发展集团公司总经理助理兼资产运

营部经理；现任株洲市云龙发展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工会主席兼资产运营部经理、党总支副书记。

第十条 发行人业务情况

发行人是株洲市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独立出资组建的国有独资公司，承担了云龙示范区范围内的所有基础

设施建设项目建设和土地整理开发任务。

一、发行人经营环境

（一）株洲市

株洲市古称建宁，全国两型社会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之一，也是全国首批重点建设的工业城市之一。 位于湖南省东部

偏北，湘江下游。东界江西省萍乡市、莲花县、永新县及井冈山市，南连本省衡阳、郴州

２

市，西接湘潭市，北与长沙市毗邻。株

洲市现辖天元、芦淞、荷塘、石峰、云龙五区和县级醴陵市、株洲县、攸县、茶陵县、炎陵县

５

县市，以及

１１３

个乡镇。

２０１１

年株洲市地区实现生产总值

１

，

５６３．９

亿元，较

２０１０

年同比增长

１４．１％

。 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

１３３．３

亿元，较

２０１０

年同

比增长

４．２％

；第二产业增加值

９４５．５

亿元，较

２０１０

年同比增长

１７．３％

；第三产业增加值

４８５．１

亿元，较

２０１０

年同比增长

１１．４％

。

２０１１

年，株洲市实现财政总收入

１７５．３６

亿元，净增

４４．４３

亿元，较

２０１０

年同比增长

３３．９３％

；实现一般预算收入

１０９．２２

亿元，较

２０１０

年同比增长

４０．６３％

。

２０１１

年，全市固定资产投资完成

８４９

亿元，较

２０１０

年同比增长

３５．６％

，继续保持快速增长。 其中城市

基础设施投资

２１４．２

亿元，较

２０１０

年同比增长

５３％

，房地产投资

１８４．８

亿元，较

２０１０

年增长

２６％

。

（二）云龙示范区

株洲云龙示范区位于株洲市北部，总面积

１０５．８

平方公里，总人口

６．６４

万人，辖一乡（云田）一镇（龙头铺）一办事处（学

林），共

２２

个村、

３

个社区居委会。

根据国家发改委于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

１４

日出具的《关于批准武汉城市圈和长株潭城市群为全国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

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通知》“发改经体〔

２００７

〕

３４２８

号”和国务院于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２２

日出具的《国务院关于长株潭城市

群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总体方案的批复》“国函〔

２００８

〕

１２３

号”，株洲云龙示范区成为“长株

潭”（长沙、株洲、湘潭）城市群“两型社会”（全国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五大示范区之一。

同时，为支持云龙示范区的发展，株洲市委市政府出台了《株洲市委株洲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快株洲云龙示范区建设的

若干意见》“株发〔

２００９

〕

２

号”，明确云龙示范区独立财政地位，即建立云龙示范区本级财政，确立独立税收征管运行主体地

位，设立相应国税、地税征管机构。

目前，株洲云龙示范区充分利用云龙片区良好的交通和生态环境优势，重点发展旅游休闲产业、文化创意产业、金融创

新产业和科教研发产业，把云龙示范区建设成为长株潭城市群的中央生态城，着力打造“生态城、文化城、旅游城”，形中部

地区旅游休闲中心、湖南文化创意和现代服务产业基地、全国实用技术教育和科技创新基地的“一中心、两基地”的格局。

２０１１

年，云龙示范区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１４．９

亿元，较

２０１０

年同比增长

１５．６％

；实现财政收入

４０

，

１３０

万元，较

２０１０

年同比增

长

７８．１ ％

；一般预算收入

２６

，

６６９

万元，较

２０１０

年同比增长

１０４．２％

。 预计到

２０１６

年，云龙示范区将完成

１０

平方公里区域的开发

建设；到

２０２０

年，将基本建成生态宜居城、旅游休闲城、科教文化城，成为“两型”示范区。

二、发行人所在行业现状及发展前景

（一）我国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行业

１

、行业现状

基础设施是社会生产和居民生活提供公共服务的物质工程设施，是国家长期持续稳定发展的重要基础，一直得到国

家产业政策的重点扶持。

２００８

年，为了应对全球性金融危机及国内诸多因素造成的经济下滑的巨大风险，我国政府推出四万亿投资的经济刺

激计划。其中，近一半资金投向交通基础设施和城乡电网建设等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有效的扩大内需，刺激推动经济的发展

和消费的增长。 但是，目前我国基础设施的供需矛盾仍然十分突出。

在供给方面，

２０１１

年，我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为

３０１

，

９３３

亿元，较

２０１０

年同比增长

２３．８％

，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

１６．１％

。 其中，第一产业完成投资

６７９２

亿元，较

２０１０

年同比增长

２５．０％

；第二产业完成投资

１３２２６３

亿元，较

２０１０

年同比增长

２７．３％

；第三产业完成投资

１６２８７７

亿元，较

２０１０

年同比增长

２１．１％

。随着我国固定资产投资规模的逐步增大，用于城镇基础设

施的投资规模也获得了较大的增长，

２０１１

年我国完成基础设施建设

６６

，

４０４

亿元。 其中，在电力、燃气、水的生产和供应方面，

１４

，

６０７

亿元，较

２０１０

年同比增长

３．８％

；在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方面投资

２７

，

２６０

亿元，较

２０１０

年同比增长

１．８％

；在水利、环境

和公共设施方面投资

２４

，

５３７

亿元，较

２０１０

年同比增长

１４．２％

。

在需求方面，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对基础设施的需求量不断增加。

２０１１

年，我国农村居民人

均纯收入

６９７７

元，较

２０１０

年同比增长

１７．９％

，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

１１．４％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２１８１０

元，较

２０１０

年同

比增长

１４．１％

，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

８．４％

。 可见，居民收入的稳步增长必然会对交通、通信、水、电、煤气等基础设施建设

的要求越来越高。 同时，我国城市化率从改革开放初期的

１９％

增长到“十一五”末的

４５％

，也带来对城市基础设施的巨大需

求。

因此，从总体来看，我国基础设施建设行业仍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 部分城市的交通拥挤、水电煤气供应不足尚未得

到有效解决，基础设施建设力度将继续加强。

２

、行业前景

为了解决基础设施建设供需矛盾的问题，中央和地方政府不断加大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力度，拓宽融资渠道，着力发

展与经济发展及国计民生密切相关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根据“十二五”规划，我国将大力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推进大中小城市交通、通信、供电、供排水等基础设施一体化建设

和网络化发展。近年来，国家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在鼓励社会资本、私人资本和外国资本投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

经营的同时，积极推进市政公用企业改革，允许跨地区和规模经营。以上措施对我国城市建设持续、健康发展形成了积极的

推动作用。

随着市场化改革不断深入，投资主体与融资渠道逐步实现多元化，城市基础设施经营管理体制逐步完善，我国基础设

施建设规模将进一步扩大，基础设施建设也将迎来新的发展机遇，预计具有规划科学、环境保护、节能减排等综合特征的城

市基础设施建设将是未来我国城市建设的重点，有着巨大的发展空间。

（二）株洲云龙示范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行业现状及前景

１

、株洲市基础设施行业发展现状及发展前景

２０１１

年，株洲市济平稳较快增长，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及城乡面貌明显改善，社会事业稳步发展，实现了“十二五”良好开

局。

２０１１

年，全市新增绿地面积

３２．９

公顷，城市绿化覆盖率提高到

５０％

。美化建筑

３３

栋，改造小街小巷

６０

条。亮化道路路灯

１３

条，新建小街小巷路灯

６０

条，城区无灯路段全部消除。 城区主体框架进一步拓宽，城市基础设施日趋完善，城镇化率提高至

５７％

。

预计到

２０２０

年，株洲市将形成完整的市域城镇体系，以中心城区为核心，市域重点建制镇为纽带，以城乡一体化为特

征，现代化协调发展的城镇体系结构，城市化水平将达到

６０％

。

２

、株洲云龙示范区城市基础设施行业现状及发展前景

云龙示范区位于株洲城区东北部，作为连接长株潭地区的重要部分，在地区发展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其市政基础

设施建设是“两型社会”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作为

２００７

年国务院批复的长株潭城市群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五个先导示范区之一，云

龙示范区占地

１０５．８

平方公里。在“十二五”期间，云龙示范区将全面启动云峰湖体育公园、龙母河水系水利及景观工程、科技

数码城、总部经济园、水利科技园等项目建设，其相关的基础设施配套建设也将全面启动。预计到

２０１６

年云龙示范区将完成

１０

平方公里区域的开发建设，示范区初具规模；到

２０２０

年，基本建成生态新城、科教新区、商务中心、“两型”典范。

因此，株洲云龙示范区内未来的城市建设力度将不断加大，城市基础设施行业发展前景广阔。

二、发行人在行业中的地位和竞争优势

（一）发行人行业地位

发行人作为株洲云龙示范区内唯一的政府投融资主体，自成立之初，始终坚持“把云龙示范园区打造成为“两型”示范

区和云龙生态城”的战略目标，形成了“整合资源—投入扩展—运作增值—回收资金—再投入”的运转机制，实现公司自身

的良性循环和滚动发展。

近三年，发行人先后代理建设（含在建）了云龙大道、茶马公路、云田互通、株长公路改建、华强园区、金龙路、云祥路、云

水路、云峰大道、兴龙支路、长龙支路、华强水系、云瑞路、玉龙支路等株洲云龙示范区内的多条道路，在云龙示范区的建设

发展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二）发行人竞争优势

１

、区位优势突出，交通方便快捷。

发行人所在云龙示范区位于长株潭城市群规划中的东部先进制造产业带，与长沙县、浏阳市接壤。 长株、沪昆两条高

速公路，和已开工建设的云龙、星渌两条城市干道，即将开工建设的京珠高速东移线以及长株潭城际轨道穿境而过。 同时，

随着长株潭核心区“七纵七横”的城际主干道，长株潭城轨和长沙地铁、“

３＋５

”城市群重点建设高速公路网的相继开工建设，

示范区的交通优势进一步彰显。

２

、产业基础较好，生态资源丰富

株洲云龙示范区是位于长株潭城市群的生态绿心，素有植被多、耕地少、山清水秀、地势开阔等特点，其范围内的云田

乡素有“全国花卉生产示范基地”和“中国花木之乡”美誉，拥有云峰湖景区等一批开发潜力巨大的优质山水资源，拥有无污

染、原生态的绿色植被资源，具有很高的开发价值和很好的开发前景。

３

、政府全力支持，政策环境宽松。

发行人作为云龙示范区内唯一的城市开发和运营商，享有省“两型社会”建设赋予的各种政策优惠。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株洲市国资委累计向云龙发展划拨土地约

５

，

０７１．１３

亩土地，合计

４２．９４

亿元，为发行人未来业务的发展提供了充分的资

源保障。

同时，株洲云龙示范区管委会和各级政府对公司发展均给予了高度重视和大力的支持。 云龙发展已经与示范区管委

会就园区内基础设施开发及相关安置房建设签署相关回购协议，其中包括本期债券所使用的五个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在一

定程度上为本期债券的还本付息提供了流动性保障。

４

、治理结构日益完善，人才储备丰富。

发行人自成立以来，不断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加强董事会、监事会、经营管理层的规范运作，以出资人利益最大化为核

心目标。发行人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大多为大学本科学历毕业且有多年的一线管理经验，领导综合素质较高，为发行

人未来持续稳定的发展提供可靠的管理人员保障。

三、发行人主营业务状况

（一）发行人

２００９－２０１１

年主营业务收入情况

发行人主营业务主要涉及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土地整理开发等板块，具体收入构成情况见下表：

单位：万元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０９

年

主营业务收入

２８

，

６０６．８６ ２８

，

１０９．１８ ２

，

１５９．５１

其中

：

基础设施投资及代建收入

７

，

４５１．８６ ７

，

０６２．０９ ２

，

０４９．２８

其他收入

２１

，

１５５．００ ２１

，

０４７．０９ １１０．２３

（二）发行人主营业务情况

１

、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板块

自成立以来，发行人通过其下属子公司，即株洲市华强云峰湖片区建设开发有限公司、株洲市云龙基础设施投资开发

有限公司、株洲市云龙科技园区建设开发有限公司和株洲市云龙新城建设有限公司，累计完成基础设施和相关配套设施投

资约

４１

亿元，支持了株洲云龙示范区内多个重点项目的建设。

在路网及相关安置房建设方面，发行人与政府签订

ＢＴ

回购协议，先后代理建设（含在建）了云龙大道、茶马公路、云田

互通、株长公路改建、金龙路、云祥路、云峰大道、兴龙支路、长龙支路、云瑞路、玉龙支路等示范区内的多条道路。 根据回购

协议，

２００９

—

２０１１

年，云龙示范区管委会已确认发行人完成的基础设施项目投资总额为

１２９１４２．１

万元，

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１１

年已分

别兑付当年投资收益

２０４９．２８

万元、

６８７１．３２

万元、

３９９３．６１

万元。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云龙示范区管委会与发行人签订了《云龙大道等基础设施工程项目政府回购协议书》，对五个募投项目回

购资金的支付计划作出了具体的约定。 根据该回购协议，本期债券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将于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２１

年分别获得回购款

项

１５

，

６２１．６６

万元、

１８

，

４３２．８６

万元、

５１

，

２１８．２９

万元、

４６

，

９７１．９３

万元、

４８

，

７５１．０２

万元、

４５

，

７４４．６２

万元、

４７

，

７６９．６４

万元、

３１

，

１７１．４３

万

元和

１３

，

７３５．０６

万元。

此外，其他公共设施方面，发行人下属控股子公司株洲市云龙管线资源经营有限公司负责承担云龙示范区内的各类

配套管线建设，

２０１１

年共完成集约管线投资

４２１

万元，建设

１０５．８

公里，完成电力管线投资

５１５０

万元，建设

３０

公里。

２

、土地开发与整理板块

对株洲云龙示范区的土地进行开发和整理是株洲市国资委赋予云龙发展集团的一项重要职能。 发行人通过其下属子

公司株洲市华强云峰湖片区建设开发有限公司和株洲市云龙科技园区建设开发有限公司进行该项业务。

２０１０－２０１１

年，发行人报批包括总部经济园一期项目在内的

２３

个项目用地申请，共占地

８０００

余亩，其中已批回

３８８２

亩。

发行人还在

２０１１

年成立了征地拆迁指挥部，启动

１１

个项目

２１００

多亩用地的征地拆迁。自

２０１２

年起，发行人每年将出让

５００

亩

土地，其开发出让收入（除按规定上缴规费之外）将全部作为公司经营收益，预计不低于

２

亿元

／

年。

３

、其他业务板块

除上述基础设施建设业务和土地开发整理业务外，发行人及其下属子公司对加油站特许经营权的经营、酒业经营及

广告位经营权出让也有所涉及。 发行人下属湖南云龙酒业有限公司已与国台酒业集团签订国台酒株洲总代理协议并合作

开发“云龙仙”牌酱香型系列高档白酒全国总经销，现已成为株洲云龙示范区和株洲市内部分单位的公务接待指定用酒。

２０１１

年，发行人下属子公司株洲市华强云峰湖片区建设开发有限公司对其拥有的四个广告位五年期的经营权进行出

让，预计取得收入超过

３５０

万元。

２０１２

年，发行人为扩大广告业务经营规模，成立了株洲市云龙广告资源经营有限公司，对云

龙示范区范围内的户外广告资源进行特许经营。

四、发行人发展规划

在未来发展规划方面，发行人将以国有资产投资经营为中心，以土地、环境资源等优质资产为依托，以资产运作和企业

文化建设等为支撑，将自身打造成为资本市场上一流的国有投资控股企业集团。 为此，发行人制定了相应的发展目标。

“十二五”期间，发行人将加快法人治理建设，充分发挥国有资产经营主体、重点建设项目投融资主体的职能定位，将自

身打造成为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同时，不断巩固示范区基础设施建设实体的主导地位，不

断采用盘活存量资产、实行多渠道融资等方式为城市建设筹措资金。

第十一条 发行人财务情况

本部分财务数据来源于株洲市云龙发展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１０

年和

２０１１

年经审计的合并财务报表。 中

磊会计师事务有限责任公司对发行人的上述财务报告进行了审计，并出具了编号为“（

２０１２

）中磊（审

Ａ

）字第

０１２７

号”的标准

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

在阅读下文的相关财务报表中的信息时，应当参照发行人经审计的财务报表、注释以及本募集说明书摘要中其他部

分对发行人的历史财务数据的注释。

一、发行人最近三年的主要财务数据

发行人

２００９－２０１１

年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 目

２０１１

年度

／

末

２０１０

年度

／

末

２００９

年度

／

末

资产总额

９１１

，

０９５．９５ ６５０

，

１２３．００ ２１６

，

０７６．２２

其中

：

流动资产

２２５

，

２１３．５３ ２２６

，

０９９．３５ ４３

，

３９５．３７

负债合计

３３８

，

２０９．７９ ２７４

，

１３３．５０ ４７

，

８８１．７６

其中

：

流动负债

１２９

，

２０９．７９ １０６

，

０３３．５０ ７

，

８８１．７６

所有者权益总额

５７２

，

８８６．１６ ３７５

，

９８９．５０ １６８

，

１９４．４６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５７２

，

９０１．２２ ３７５

，

８９３．７７ １６８

，

１９４．４６

营业收入

２８

，

６０６．８６ ２８

，

１０９．１８ ２

，

１５９．５１

投资收益

－３０．３８ －０．０１ ０．００

利润总额

１９

，

８０２．１４ ２５

，

９６７．８５ １１

，

４０４．２８

净利润

１６

，

０３９．７５ ２０

，

７１１．６５ １１

，

１５２．２４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１６

，

１５０．５３ ２０

，

７１４．９３ １１

，

１５２．２４

二、发行人

２００９－２０１１

年经审计的合并资产负债表（见募集说明书附表二）

三、发行人

２００９－２０１１

年经审计的合并利润表（见募集说明书附表三）

四、发行人

２００９－２０１１

年的合并现金流量表（见募集说明书附表四）

第十二条 已发行尚未兑付的债券

截至本期债券发行前，发行人及其子公司没有已发行尚未兑付或逾期未兑付的企业（公司）债券、中期票据及短期融资

券。

第十三条 募集资金用途

一、募集资金用途情况介绍

本期债券募集资金用途一览表

单位：万元

固定资产项目投资

：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业主

项目

总投资

使用募集

资金额度

１

云龙示范区

２０１１

年安置房工程一

期项目

株洲市华强云峰湖片区建设开发有限

公司

３０

，

７６９．００ １８

，

０００．００

２

云龙示范区

２０１１

年安置房工程二

期项目

株洲市云龙发展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

司

２５

，

３３８．００ １５

，

０００．００

３

长沙洞井铺至株洲荷塘区公路株

洲段工程

株洲市云龙发展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

司

１３０

，

７９５．００ ３３

，

０００．００

４

田明路

（

玉龙路

）

新建工程

株洲市云龙发展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

司

３６

，

８８３．００ ２２

，

０００．００

５

华强路新建工程

株洲市云龙发展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

司

２０

，

５４５．００ １２

，

０００．００

合 计

１００

，

０００．００

（一）固定资产投资项目的相关情况

１

、云龙示范区

２０１１

年安置房工程一期项目

（

１

）项目批复

本项目已获得株洲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出具的《关于云龙示范区

２０１１

年安置房工程一期可行性研究报告（代项目建

议书）的批复》（株发改［

２０１１

］

７７５

号）。

（

２

）项目建设概况

该项目建设地点位于株洲云龙示范区云田镇，项目业主为株洲市华强云峰湖片区建设开发有限公司，项目投资总额

为

３０

，

７６９

万元。该项目主要用于云龙大道和华强路湖南华强文化科技产业园建设工程等项目的拆迁安置。项目建设内容为

榕树花园安置小区、响塘及三塔桥安置小区、兴隆山安置小区等三个安置小区，总建筑面积

１４４

，

９８７

平方米。

（

３

）项目经济效益

目前，云龙示范区内有红旗北路、时代大道、田林路、迎宾大道等城市道路，但道路结构不完整，道路质量不高，难以满

足株洲市云龙示范区的快速发展的需要。 本项目作为云龙大道和华强路湖南华强文化科技产业园的拆迁安置配套设施，

有利于加快云龙大道和湖南华强文化科技产业园建设工程等项目的拆迁和建设，从而改善示范区的交通环境和投资环境，

拉近了示范区与长沙城区、黄花机场之间的距离，加快云龙示范区的建设，促进示范区快速扩张发展。

同时，由于本项目拆迁区域内建筑物均位于农村，发行人将土地进行合理规划利用，建设符合现代城市特色的安置房

住宅楼，能够有效提升土地资源的利用，发挥土地资源的潜在价值。

（

４

）项目实施进度

该项目全部开工手续已经完成，并于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开工建设。 该项目处于工程建设中，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该项目完工率为

１０％

，预计于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前竣工。

２

、云龙示范区

２０１１

年安置房工程二期项目

（

１

）项目批复

本项目已获得株洲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出具的《关于云龙示范区

２０１１

年安置房工程二期可行性研究报告（代项目建

议书）的批复》（株发改［

２０１１

］

７７６

号）。

（

２

）项目概况

该项目建设地点位于云龙示范区云田镇，项目业主为株洲市云龙发展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项目投资总额为

２５

，

３３８

万元。该项目主要用于云龙大道、华强路和云田互通建设工程等项目的拆迁安置。项目建设内容为云田互通安置小区、莲花

云峰湖安置小区项目建设。 工程总用地面积

１１４

，

２６２

平方米，规划总建筑面积

１３０

，

８８１

平方米。

（

３

）项目经济效益

目前，云龙示范区内有红旗北路、时代大道、田林路、迎宾大道等城市道路，但道路结构不完整，道路质量不高，难以满

足株洲市云龙示范区的快速发展的需要。 本项目作为云龙大道和华强路、华强路和云田互通建设工程等项目的拆迁安置

配套设施，有利于推动上述项目的拆迁和建设，从而改善示范区的交通环境和投资环境，拉近了示范区与长沙城区、黄花机

场之间的距离，加快云龙示范区的建设，促进示范区快速扩张发展。

同时，由于本项目拆迁区域内建筑物均位于农村，发行人将土地进行合理规划利用，建设符合现代城市特色的安置房

住宅楼，能够有效提升土地资源的利用，发挥土地资源的潜在价值。

（

４

）项目实施进度

该项目全部开工手续已经完成，并于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开工建设。 该项目处于工程建设中，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该项目完工率为

８％

，预计于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前竣工。

３

、长沙洞井铺至株洲荷塘区公路株洲段工程

（

１

）项目批复

本项目已获得湖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出具的《关于长沙洞井铺至株洲荷塘区公路株洲段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

复》（湘发改基础［

２０１０

］

１３２３

号）。

（

２

）项目概况

该项目业主为株洲市云龙发展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项目投资总额为

１３０

，

７９５

万元。 项目建设内容为修建一条全长

１７．０８

公里的长沙洞井铺至株洲荷塘区公路株洲段双向六车道城市

Ｉ

级主干路。 线路起点位于长沙与株洲交界处的谭家山，

终点位于株洲市红旗路与红港东路交叉处。 其中，起点至醴潭高速段

９．６４

公里路基宽度

４３．５

米，醴潭高速至终点段

７．４４

公里

路基宽度

５４

米。

（

３

）项目经济效益

作为全国“两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长株潭城市群初步形成了公路、铁路、水路、民航为主要运输方式的综

合运输网络，但由于城际间干道技术等级偏低，大部分道路基本饱和等因素，三市交通基础设施仍难以满足两型社会”建设

要求。 本项目是纵穿云龙示范区联系长沙市与株洲市的一条快速干道，其建成通车有利于实现长株潭城市群交通同网，能

够极大促进“两型社会”建设。

（

４

）项目实施进度

该项目全部开工手续已经完成，并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开工建设。 该项目处于工程建设中，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该项目完工率为

５０％

，预计于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前竣工。

４

、田明路（玉龙路）新建工程

（

１

）项目批复

本项目已获得株洲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出具的《关于田明路（玉龙路）新建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代项目建议书）的批

复》（株发改［

２０１１

］

７７７

号）。

（

２

）项目概况

该项目建设位于株洲云龙示范区龙头铺镇，业主为株洲市云龙发展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项目投资总额为

３６

，

８８３

万

元。 项目建设内容为修建一条全长约为

３

，

５７７

米，宽

４０

米的道路，按城市主干道标准建设。 道路西起迎宾大道，东至升龙路。

（

３

）项目经济效益

云龙新城起步区路网基础设施的建设是起步区开发的“龙头”，本项目拟建道路与其它几条规划道路一起构筑起步区

的路网骨架，将为起步区的建设奠定基础，是起步区建设的先决条件。 同时，项目的建设对提升影响区域的土地开发价值，

拓展城市发展空间，美化城市居民的生活环境有重要作用，有利于推动示范区社会经济发展和城市建设，极大的缓解示范

区交通压力。

（

４

）项目实施进度

该项目全部开工手续已经完成，并于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开工建设。 该项目处于工程建设中，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该项目完工率为

３０％

，预计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前竣工。

５

、华强路新建工程

（

１

）项目批复

本项目已获得株洲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出具的《关于华强路新建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代项目建议书）的批复》（株发

改［

２０１１

］

７７４

号）。

（

２

）项目概况

该项目建设位于株洲云龙示范区云田镇，业主为株洲市云龙发展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项目投资总额为

２０

，

５４５

万

元。项目建设内容为修建一条全长约

３．３

千米，路宽

４４

米的道路，按城市主干道标准建设。道路南起云龙大道，北至茶马公路。

（

３

）项目经济效益

本项目是云龙新城路网结构中的重要组成，是南北向交通的重要通道，发挥路网的最大作用，为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

奠定基础。 项目的建设有利于满足长株潭城市群交通路网建设和建设“两型社会”的需要，有利于促进沿线乡镇的开发建

设，能够缓解了茶马公路的交通压力。

（

４

）项目实施进度

该项目全部开工手续已经完成，并于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开工建设。 该项目处于工程建设中，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该项目完工率为

２０％

，预计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前竣工。

二、募集资金使用计划及管理制度

（一）募集资金使用计划

发行人将严格按照本募集说明书摘要约定的用途使用本期债券募集资金，并将根据项目实际进展情况，按需要逐步

投入募集资金，确保募集资金的使用科学合理。

（二）发债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发行人已根据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制定了完善的资金管理制度，并将建立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对本

期债券募集资金进行集中管理和统一调配，做到专户管理、专账核算。 发行人将严格按照募集说明书约定的用途使用募集

资金，实行专款专用；同时，禁止任何法人、个人或其他组织及其关联人非法占用募集资金。

本期债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将由发行人指定专门部门进行日常监督，对募集资金支取及使用情况进行不定期检查核

实，并将检查核实情况报告公司高管人员，保证募集资金使用的有效性和安全性。

第十四条 偿债保证措施

一、具体偿债计划

为了充分、有效地维护债券持有人的利益，发行人为本期债券的按时、足额偿付制定了一系列工作计划，包括确定专门

部门与人员、设计工作流程、安排偿债资金、制定管理措施、做好组织协调等，努力形成一套确保债券安全兑付的内部机制。

（一）本期债券债务负担分析

本期债券发行总规模为

１０

亿元，为

７

年期固定利率债券。本期债券每年付息一次，从第三年起，每年除按时付息外，每年

兑付投资者本期债券发行总规模

２０％

的本金。发行人将通过债券托管机构支付利息和本金。偿债资金将来源于发行人日常

营运及本期债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成后产生的现金流。

（二）聘请债权代理人

由于债券持有人的不确定性，为维护全体债券持有人的合法权益，发行人聘请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

分行担任本期债券的债权代理人，并签署了《债权代理协议》、《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债券投资者认购、受让或持有本期债

券的，均表示债券投资者认可该等安排。 债权代理人将代理债券持有人监督发行人募集资金使用情况，代理债券持有人与

发行人之间的谈判、诉讼及债券持有人会议授权的其他事项。

根据《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规定，在本期债券存续期间内，发生下列事项之一的，应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

１

、发行人向债权代理人书面提出拟变更募集说明书的约定，并提供明确的议案的；

２

、发行人不能按期支付本息；

３

、发行人减资、合并、分立、解散、停产及申请破产；

４

、担保人减资、合并、分立、解散、停产及申请破产；

５

、单独或合并持有本期未偿付债券

１０％

或以上面值的债券持有人书面提出拟更换债权代理人等明确议案，并缴纳召

集会议所需费用的；

６

、发生或可能发生其他可能影响债券持有人重大利益的情况，单独或合并持有本期未偿付债券的

１０％

或以上面值的

债券持有人向债权代理人书面提议召开会议，并提供明确的议案、缴纳召集会议所需费用的。

（三）聘请托管人，并设立偿债资金专户

发行人聘请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分行作为监管人，并签署《募集资金使用专项账户和偿债资金专户

监管协议》。发行人在监管人处开设专项账户，并由监管人对账户进行监管。发行人应当将本次募集资金集中存于专项账户

中，专项账户仅用于发行人为本次发行债券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为保障本期债券本息的按时兑付，

发行人将于本期债券成功发行后

５

个工作日内在监管人处开立偿债资金专户， 专门用于归集偿还本期债券的本金和利息。

发行人必须按照本期债券募集说明书登载的还本付息金额和方式，及时筹集资金，保证按时还本付息。 在本期债券的付息

日（兑付日）前

５

个工作日，发行人应归集当年需支付债券本息金额至偿债资金专户账户。

（四）偿债计划的人员安排

发行人将安排专门人员负责管理还本付息工作，自发行起至兑付期限结束，全面负责利息支付、本金兑付及相关事务，

并在需要的情况下继续处理付息或兑付期限结束后的有关事宜。

（五）偿债计划的财务安排

针对发行人未来的财务状况、本期债券自身的特征、募集资金使用项目的特点，发行人将建立一个多层次、互为补充的

财务安排，以提供充分、可靠的资金来源用于还本付息，并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偿债资金将来源于发行人日常营运所产

生的现金流。 发行人良好的盈利能力与稳定的现金流将为偿还债券本息提供保障。

二、偿债保障措施

（一）发行人良好的盈利能力是本期债券还本付息的基础

发行人

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１０

年和

２０１１

年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分别为

１１

，

１５２．２４

万元、

２０

，

７１４．９３

万元和

１６

，

１５０．５３

万元，最近

三年平均可分配利润足以支付本期债券一年的利息，盈利能力增长趋势明显，为本期债券按时还本付息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二）良好的银行关系为债券还本付息提供进一步保障

发行人在国内银行间具有优良的信用记录，与银行保持着长期良好的合作关系。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包括浦发银行、

光大银行、交通银行等在内的

８

家银行共计向发行人授信

２５４

，

０００

万元，未使用额度为

４４

，

９００

万元。 因此即使本期债券兑付

时遇到突发性的资金周转问题，发行人也可以通过银行的资金拆借予以解决。

（三）募集资金项目稳定的回购收益是本期债券本息偿付的根本

根据株洲云龙示范区管理委员会与发行人签署的《云龙大道等基础设施工程项目政府回购协议书》，示范区管

委会将对本期债券募投项目进行政府回购。 本期债券固定资产投资项目投资总额为

２４４

，

３３０

万元，回购总额为

３３１

，

２４７．８７

万元。 其中，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２１

年， 分别获得回购款项

１１

，

８３１．３５

万元、

１５

，

６２１．６６

万元、

１８

，

４３２．８６

万元、

５１

，

２１８．２９

万

元、

４６

，

９７１．９３

万元、

４８

，

７５１．０２

万元、

４５

，

７４４．６２

万元、

４７

，

７６９．６４

万元、

３１

，

１７１．４３

万元和

１３

，

７３５．０６

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２１

年

回购总额

（

万元

）

１

云龙大道

（

长沙洞井铺至株洲荷塘区公路株洲段工程

）

１８１

，

５１７．２６

２

田明路

（

玉龙路

）

新建工程

４８

，

３０３．２４

３

华强路新建工程

２６

，

６６３．１４

４

云龙示范区

２０１１

年安置房工程一期项目

４０

，

４３１．６４

５

云龙示范区

２０１１

年安置房工程二期项目

３４

，

３３２．５９

合计

３３１

，

２４７．８７

上述资金足以覆盖本期债券存续期内每年的还本付息金额，发行人承诺使用上述全部回购收入优先偿还本期债券本

息。

（四）可变现资产是本期债券偿债的有力保障

发行人拥有多宗可变现资产，为本期债券偿付提供有力保障。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云龙发展合法拥有

５

，

０７１．１３

亩土

地，合计

４２．９４

亿元，且可以对上述土地进行一级开发和经营。因企业发展需要，云龙发展以其中

６１０．３２

亩土地（评估价值

４．３４

亿元）的土地使用权分别向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和交通银行设定了贷款抵押担保。

（五）政府政策支持为发行人未来收入和利润的增长创造了空间，为本期债券本息偿付提供了有力支持

在基础设施建设项目配套土地方面，发行人在完成配套用地的开发出让后，示范区管委会将按照土地出让价格的

６７％

计算综合开发成本对发行人进行返还，土地出让净收益按

１９％

的标准上缴规费之后全额返还。

另外，示范区管委会将除上述土地之外的土地每年有计划地委托株洲市云龙发展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进行一级开

发。 其开发成本按土地出让收入的

６７％

计算返还，并向发行人支付资金占用回报和土地一级开发管理费用。

第十五条 风险与对策

投资者在评价和购买本期债券时，应认真考虑下述风险因素：

一、风险

（一）与本期债券有关的风险

１

、利率风险

受国民经济总体运行状况和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影响，市场利率具有波动性。 由于本期债券期限采用固定利率结构

且期限较长，可能跨越一个以上的利率波动周期。 在市场利率发生波动时，可能影响本期债券的投资收益水平。

２

、兑付风险

在本期债券存续期限内，受国家政策法规、行业和市场等不可控因素的影响，从而使发行人不能从预期的还款来源获

得足够资金，进而可能影响本期债券本息的按期偿付。

３

、流动性风险

本期债券发行结束后，发行人将向有关证券交易场所或其他主管部门提出上市或交易流通申请，但无法保证本期债

券一定能够按照预期上市交易，亦不能保证本期债券上市后交易的活跃度。

（二）与行业有关的风险

１

、产业政策风险

发行人业务领域主要涉及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土地整理开发。 若国家的相关产业政策出现不同程度的调整或变化，可

能对发行人的某些项目产生一定的影响，从而影响发行人的经营活动和盈利能力。

２

、经济周期风险

云龙发展集团是经株洲市人民政府批准设立的具有法人地位的国有独资公司，是株洲市基础性项目和重点建设项目

的投融资主体，是市政府授权管理、经营国有资产的机构，涉及的行业与经济的发展密切相关。 随着经济周期的波动，发行

人的经营业绩也将受到一定的影响。 同时，株洲市的经济发展水平及未来变化趋势也会对发行人下属各子公司的经济效

益产生影响。

（三）与发行人有关的风险

１

、市场竞争风险

经济的发展必将导致市场竞争风险的加剧，发行人所涉及的酒业、房地产等行业竞争日趋激烈，未来将面临市场竞争

风险。

２

、经营管理风险

发行人作为大型的企业集团，从事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土地开发和整理行业的经营，涉及产业链上若干环节，对发行人

的经营管理能力提出了较高要求，若相关产业及投资管理人才不足，可能给发行人带来经营管理方面的风险。

二、对策

（一）与本期债券有关的风险对策

１

、利率风险的对策

本期债券的方案设计和利率水平已充分考虑了对利率风险的规避和补偿， 投资者可以根据自己对利率风险的判断，

有选择地做出投资。 此外，本期债券发行结束后，发行人将申请本期债券上市，提高债券流动性，将在一定程度上给投资者

提供规避利率风险的便利。

２

、兑付风险的对策

发行人目前经营状况良好，现金流量较充足，其自身现金流可以满足本期债券本息兑付的要求。

此外，发行人将加强对本期债券筹集资金投资项目的管理，确保募集资金投入项目的正常运作，进一步提高管理和运

营效率，严格控制成本支出，争取早日创造效益，为本期债券的按时足额兑付提供资金保证。

３

、流动性风险的对策

本期债券发行结束后

１

个月内，发行人将就本期债券向有关证券交易场所或其他主管部门提出上市或交易流通申请，

以提高本期债券的流通性。另外，随着我国债券市场的发展，企业债券交易和流通的条件也会随之改善，未来的债券流动性

风险将会有所降低。

（二）与行业有关的风险对策

１

、产业政策风险的对策

发行人将密切跟踪国家产业政策和行业发展变化，积极收集对于基础设施投资建设、土地一级开发与整理等相关政

策信息，准确掌握政策动态，了解和判断产业政策的变化，并及时根据国家和地方政府的产业政策变化制定应对策略。不断

提高公司整体运行效率，提升发行人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尽量降低宏观调控政策、行业政策和经营环境变化对自身经营和

盈利造成的不利影响。

２

、经济周期风险的对策

发行人业务涉及基础设施建设、土地一级开发与整理等业务，受经济周期的波动影响较为平稳，一定程度上缓解经济

周期对发行人盈利能力的影响。 另一方面，发行人将更加重视对经济形势的研究，结合株洲云龙示范区资源优势和区位优

势，制定了合理的发展规划，不断提高管理水平和运营效率，在一定程度上可抵御经济周期对发行人盈利能力造成的不利

影响，并实现可持续发展。

（三）与发行人有关的风险对策

１

、市场竞争风险的对策

云龙发展集团主要涉及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土地开发和整理业务。 在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发行人将着力发展与经

济发展及国计民生密切相关的市政建设项目，建设具有规划科学、环境保护、节能减排等综合特征的城市基础设施项目；在

土地开发和整理方面，发行人将继续利用现有的优质土地，做好高效合理的开发利用，以保证土地资产的价值最大化。

２

、经营管理风险的对策

自成立之初，发行人不断加强风险管理，建立投资、财务、法律等风险防范制度。 同时，发行人高度重视人才建设，在发

展规划中重点提出了人力资源建设规划，建立科学有效的人才培养、选拔机制，分层次、有重点地不断吸纳外部人才，培养

云龙发展集团自己的人才。 目前，已经具有了一批具有专业技能和丰富管理经验的优秀人才，将不断提升发行人的经营管

理水平。

第十六条 信用评级

经鹏元资信评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鹏元资信”）综合评定，发行人主体长期信用等级为

ＡＡ

，本期债券信用等级为

ＡＡ

，

该等级反映了本期债券安全性很高，违约风险很低。该等级是鹏元基于对云龙发展集团的外部运营环境、财务状况、公司综

合竞争力和株洲市财政实力等方面的综合评估确定的。

一、评级报告内容概要

（一）评级结论

鹏元资信评估有限公司对株洲市云龙发展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龙集团”或“公司”）本次拟发行的

１０

亿

元公司债券的评级结果为

ＡＡ

，该级别反映了债券安全性很高，违约风险很低，该等级是鹏元基于公司的运营环境、经营竞

争状况、财务实力及政府支持等因素综合评估确定的。

（二）基本观点

１

、株洲市工业基础较为雄厚，近年财政收入不断增长，财政实力较强；

２

、公司系株洲云龙示范区基础设施建设主体，得到了政府项目回购、土地注入、财政补贴等大力支持；

３

、公司拥有大量土地资源，未来土地开发与经营收入有望成为收入重要来源；

（三）关注

１

、公司负债规模较大且呈现增长趋势，偿付压力不断增加。

２

、公司面临较大规模的建设任务，未来资金需求量大，存在一定的资金筹措压力。

二、跟踪评级安排

根据监管部门相关规定及鹏元资信评估有限公司的《证券跟踪评级制度》，鹏元资信评估有限公司在初次评级结束后，

将在本期债券有效存续期间对被评对象进行定期跟踪评级以及不定期跟踪评级。

定期跟踪评级每年进行一次。 届时，株洲市云龙发展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需向鹏元资信评估有限公司提供最新的

财务报告及相关资料，鹏元资信评估有限公司将依据其信用状况的变化决定是否调整本期债券信用等级。

自本次评级报告出具之日起，当发生可能影响本次评级报告结论的重大事项，以及被评对象的情况发生重大变化时，

株洲市云龙发展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应及时告知鹏元资信评估有限公司并提供评级所需相关资料。 鹏元资信评估有限

公司亦将持续关注与株洲市云龙发展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有关的信息，在认为必要时及时启动不定期跟踪评级。鹏元资

信评估有限公司将依据该重大事项或重大变化对被评对象信用状况的影响程度决定是否调整本期债券信用等级。

如株洲市云龙发展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不能及时提供上述跟踪评级所需相关资料以及情况，鹏元资信评估有限公

司有权根据公开信息进行分析并调整信用等级，必要时，可公布信用等级暂时失效，直至株洲市云龙发展投资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提供评级所需相关资料。

定期与不定期跟踪评级启动后，鹏元资信评估有限公司将按照成立跟踪评级项目组、对株洲市云龙发展投资控股集

团有限公司进行电话访谈和实地调查、评级分析、评审会评议、出具跟踪评级报告、公布跟踪评级结果的程序进行。 在评级

过程中，鹏元资信评估有限公司亦将维持评级标准的一致性。

鹏元资信评估有限公司将及时在本公司网站公布跟踪评级结果与跟踪评级报告，并同时报送株洲市云龙发展投资控

股集团有限公司及相关监管部门。

第十七条 法律意见

发行人聘请湖南天舒律师事务所作为本期债券的发行人律师。 发行人律师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

和勤勉尽责精神，就发行人

２０１２

年债券发行事宜出具法律意见书，认为：

一、发行人为依法设立并合法存续的企业法人，具备债券发行主体资格。

二、发行人已经取得本期债券发行截止目前所需取得的各项批准和授权，该等已经取得的批准和授权合法有效。

三、发行人申请公开发行本期债券，已满足《公司法》、《证券法》、《管理条例》、《通知》、《简化通知》及《规范通知》规定的

发行公司债券的实质条件。

四、发行人本期债券发行募集资金投向符合国家产业政策。

五、发行人为本期债券发行编制的《募集说明书》及其摘要具备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要求的内容，在引用本法律意

见书的有关方面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及重大遗漏。

六、本期债券发行的主承销商、审计机构、信用评级机构和律师事务所均具备相应的资质。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发行本期债券已经具备了《公司法》、《证券法》、《管理条例》、《通知》、《简化通知》及《规范通

知》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要求的主体资格和条件。

第十八条 其他应说明事项

一、税务说明

本期债券利息收入所得税按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二、流动性安排

本期债券发行结束后，发行人将申请在银行间市场和上海证券交易所市场，以及其他交易流通市场上市或交易流通。

第十九条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清单

１

、国家有关部门对本期债券公开发行的批准文件

２

、《

２０１２

年株洲市云龙发展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

３

、《

２０１２

年株洲市云龙发展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摘要》

４

、发行人

２００９

年至

２０１１

年经审计的财务报表和审计报告

５

、本期债券的信用评级报告

６

、本期债券的的法律意见书

７

、本期债券的债权代理协议；

８

、本期债券的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

９

、本期债券的募集资金托管协议。

二、查阅地址

投资者可以在本期债券发行期限内到下列地点或互联网网址查阅上述备查文件：

１

、株洲市云龙发展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湖南省株洲市石峰区云龙示范区云龙路

８８

号

联 系 人：周国平、刘玥瓖、冯水英、欧阳姣

联系电话：

０７３１－２８６８９６４７

、

２８６８９６６７

传 真：

０７３１－２８６８９６４７

邮政编码：

４１２００６

２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地 址：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内大街

１８８

号

联 系 人：黄凌、谢常刚、余雷、修佰祎、

耿华、张春晖、赵业、张全、杨莹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８５１３０６５８

传 真：

０１０－６５１８５２３３

邮政编码：

１０００１０

此外，投资者还可以在本期债券发行期内到下列互联网网址查阅本募集说明书摘要全文：

ｈｔｔｐ

：

／／ｃｊｓ．ｎｄｒｃ．ｇｏｖ．ｃｎ／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ｂｏｎｄ．ｃｏｍ．ｃｎ

以上互联网网址所登载的其他内容并不作为 《

２０１２

年株洲市云龙发展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

及《

２０１２

年株洲市云龙发展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摘要》的一部分。

如对本期债券募集说明书或上述备查文件有任何疑问，可以咨询发行人或主承销商。

附表一：

２０１２

年株洲市云龙发展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债券发行营业网点

序号 承销团成员 销售网点 地址 联系人 电话

１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固定收益部 北京市东城区朝内大街

１８８

号

６

层

邹迎光

０１０－８５１３０６８８

谢 丹

０１０－８５１３０６６０

２

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固定收益部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１９

号

詹茂军

０１０－８８０８５１２８

王慧晶

０１０－８８０８５９９５

３

长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固定收益部

北京市西城区西直门外大街

１１２

号

阳光大厦

１０

层

李学

０１０－８８３６６０６０－８８６０

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

６００８

号特区

报业大厦东区

１６

层

宋旭育

０７５５－８３５１６２２３

４

航天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万柳中路证券营业部 北京市海淀区万柳中路

３５

号 杨叶

０１０－８２８７２２７９

上海曹杨路证券营业部 上海市曹杨路

４３０

号 王杰

０２１－６２４４８００２

上海纪翟路证券营业部 上海市纪翟路

６１

号 林晓

０２１－６２２１８８９１

上海怒江北路证券营业部 上海市怒江北路

３９９

号

２

楼

Ｃ

座 夏诗明

０２１－５２８６２００９

发行人

株洲市云龙发展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主承销商、簿记管理人


